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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相关方环境/职业健康安全告知书

为加强外来单位及人员（以下简称为相关方）到我公司进行各种作业的

管理，消除不安全隐患，杜绝环境/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现将我公司有

关管理的要求告知如下：

1、凡进入我公司进行各种作业的相关方，应自觉遵守相关方环境/职业

健康安全有关管理规定，严格按安全标准组织作业，并随时接受我公司安全

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，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及正确使用、穿戴

劳动安全防护用品，消除事故隐患。

2、由于相关方环境/职业健康安全防护及措施不力造成事故（生产安全、

人身安全、环境污染）方面的一切损失、法律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，由相

关方单位承担，公司承担管理责任。

3、相关方车辆、人员进出应服从我公司门卫及现场管理人员的安排和管

理，并自觉遵守厂区限速规定及禁停规定，厂区主干道及影响生产的通道上

各种车辆严禁乱停乱放，私人摩托车、自行车严禁进入生产区。

4、进出我公司的相关方单位材料、物品，须接受我公司门卫及管理人员

的管理。

5、相关方临时进入生产车间须有专人陪同，并穿着相关方标识马甲。在

公司生产区内参观必须有公司相关部门的许可。

6、中标单位进入施工现场前，应首先由发包单位对其人员进行环境/职

业健康安全教育。当从事危险作业时，应通过发包单位按照《危险作业安全

管理规定》办理有关审批手续。发包和中标方在施工中如发生违反环境/职业

健康安全的法律、法规不符合情况，公司安技环保部有权要求停止其行为，

依据相关管理规定进行处理。

7、相关方必须遵守我公司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厂区内全面禁止吸烟并设

置有固定吸烟点，违者须按规定接受处罚。



第 2 页 共 2 页

8、相关单位及人员务必积极配合我公司管理人员，协调处理好各种工作

事宜，安全、有序地进行作业。

9、具体管理责任，由我公司相关方业务管理部门与相关方单位共同协商。


